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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 

[根据全体会议审议的一项建议(E/2012/L.33)通过] 

2012/27. 人类住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其关于协调执行《人居议程》的相关决议和决定，
1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在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目标和执行

《人居议程》方面所做的工作，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成果文件，
2
 

 1. 表示注意到表示注意到表示注意到表示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协调执行《人居议程》的报告；
3
 

 2. 又表示注意到又表示注意到又表示注意到又表示注意到 2011年 12月 22日大会在第 66/207号决议第 2段中决定

于 2016 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人居三)； 

 3.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治理结构审查，其

目的是提高其透明度、加强问责制、提高效率和效益； 

 4.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在达到甚至超越千年发展目标7关于改善贫民窟居住者生活的具体

目标 11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表示关切在应对发展中国家贫民窟增多方面取得

的进展仍不够、城市无计划扩展扩大了城市鸿沟，致使城市和郊区形成社会隔离，

以及需要采取更多努力总体减少世界范围的城市鸿沟，其原因是贫民窟居住者绝

                                                           
1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的报告，1996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伊斯坦布尔》(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C.97.IV.6)，第一章，决议 1，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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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数在十年中增长了 5 000 多万，并在这方面强调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必须加

倍努力支持各级计划和战略，以改善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城市穷人生活； 

 5.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各国政府继续支持人居署在其任务规定范围内，并按照 2008-2013

年中期战略和体制计划，开展在与城市和气候变化有关问题方面的工作和现有合

作，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内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应对城市气候变化

脆弱性方面发挥补充作用，并以城市弱势群体、贫民窟居民、城市穷人和高危群

体为重点； 

 6. 又又又又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各国政府结合自身情况和能力，促进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可持续

标准，以获得清洁和安全饮用水、适当的卫生设施、城市和农村服务、可持续的

废物管理、可持续交通和减少灾害风险； 

 7.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各国各级政府和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促进人

们特别是穷人参与并获益于有关包括住房在内的基本服务的政策、方案和项目，

以解决城乡人口的需要；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级举措对调集投资用于实现当前具体目标之后的贫民窟改造、住

所和基本服务所作贡献，并邀请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努力； 

 9.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人居三及其筹备进程应充分利用已编入计划的会议，与人居署理事

会第二十四届和第二十五届会议及世界城市论坛第七届会议协调一致，鼓励住房

和城市发展问题区域部长级会议和其他相关专家组会议支持筹备进程各项活动，

同时考虑到应以最具有包容性、最高效、切实有效和更好的方式实施会议及其筹

备进程； 

 10.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将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均纳入人居三筹备

工作； 

 11.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大会及时通过决议确定人居三的模式，并在这方面鼓励联合国系

统，特别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各区域和职能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附属机构，酌情

积极支持会议筹备进程； 

 12.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人居署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继续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制订

2014-2019年战略计划，为计划所涵盖的时期确定符合实际和可以实现的目标； 

 13. 表表表表示注意到示注意到示注意到示注意到人居署执行主任关于人居署治理结构审查的报告，
4 
并鼓励

人居署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合作推进这一进程，以继续走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

提高效率和效益的道路；  

 14. 邀请邀请邀请邀请国际捐助界和金融机构向人居署慷慨捐助，增加对联合国生境和人

类住区基金会，包括对水和环卫信托基金和技术合作信托基金的自愿财政捐款，

                                                           
4
 HSP/GC/23/2/Add.1。 



E/RES/2012/27 

 

 3 

并邀请有能力的国家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可预测的多年期资金及增加非

专用捐款； 

 15. 请请请请秘书长按照大会授权继续充分支持人居署； 

 16. 邀请邀请邀请邀请各国政府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城市以及地方当局在国家发展政策和

方案中的作用，并考虑将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包容性和经济效益的城市作用

纳入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 

 17.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将秘书长关于协调执行《人居议程》的报告送交大会，供其第六十

七届会议审议； 

 18. 请请请请秘书长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协调执行《人居议程》的报告，供其 2013

年实质性会议审议。 

 

2012 年 7 月 27 日 

第 48 次全体会议 

 


